
1 

2016年12月13日 

討論文件 

 

環境事務委員會 

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 

 

推動及支持減少廢物、源頭分類及收集路邊 

可回收物料的措施 

 

目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簡述政府現時所採取有關推動及支持減少廢

物、源頭分類及在公共地方設置回收桶以收集可回收物料的措施。 

 

提供回收設施推動公眾參與減少廢物和源頭分類 

 

2.   政府非常重視於便利的地方提供合適的回收設施，以培育市民

回收的習慣，並向社會各界傳遞有關廢物源頭分類及循環再造的訊

息。 

 

居住及工作場所的廢物分類設施   

 

3.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2005年開始推行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旨在鼓勵居民參與廢物源頭分類。透過計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

保基金）向參與的屋苑提供回收桶1。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亦於2008年   

9月擴展到工商業大廈。直至目前為止，共有7 400套回收桶透過廢物

源頭分類計劃免費派發。計劃現已覆蓋約八成香港人口。 

                                                      
1
  為支持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環境運動委員會因應住宅大廈的申請免費提供回收桶。此外，相

關業主團體亦可向環保基金申請部分費用，以購置額外回收桶並安裝於住宅大廈的每個樓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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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署多年來逐步建立社區回收網絡，以照顧居住於因缺乏適

當的大廈管理而沒有設置回收桶或其他廢物分類設施的大廈居民，並

鼓勵他們實踐乾淨回收。社區回收網絡包括18個由環保基金資助營運

的社區回收中心，及約60個由非牟利團體管理並設置於不同場所的收

集點。社區回收網絡旨在鼓勵在未被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涵蓋的屋苑的

居民把可回收物料帶到各社區收集點進行回收。 

 

5.   此外，政府正逐步推展｢綠在區區｣，在全港18區設點，以推廣

環保教育並加強支援在社區上回收價值不高的可回收物料，如電器、

電腦產品、玻璃樽、慳電膽、充電池等，讓綠色生活紥根社區。首兩

個位於沙田及東區的｢綠在區區｣項目已於2015年開始由非牟利團體

營運。我們預計三個分別位於觀塘、元朗及深水埗的｢綠在區區｣項目

將於未來數個月陸續投入服務。 

 

新建住用建築物的物料回收室 

 

6.   按2008年修訂的《建築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規例》，

所有新建的住用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份都必須於每層

樓面設有不得少於1.5米×1.5米的垃圾及物料回收室。於居所樓層提供

廢物分類設施的目的是讓居民更方便參與廢物源頭分類及物料回收。

截至2016年9月，超過200個住宅發展項目已安裝所須的垃圾及物料回

收房，為約52 000個單位的16萬居民提供服務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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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地方的回收設施 

 

7.   為了支援行人及在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以外的市民參與回收，政

府於公眾地方提供約2 850個回收桶，地點包括行人路旁、垃圾收集站、

公眾街市、巴士總站，及公眾人流較多的地方如政府診所及學校2。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現時透過承辦商為公眾地方的回收桶提供

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服務。環保署推出了一個免費的流動應用程式

「咪嘥嘢」，標示全港公眾地方的可回收物料的收集點，並提供有關

廢物處理、減廢和回收的最新資訊和有用知識，以方便公眾參與。 

 

8.   食環署設有嚴謹的合約管理機制，其監督人員會進行定期巡查

和突擊檢查，以監察承辦商收集回收桶內的可回收物料的工作表現。

合約條款包括嚴禁承辦商把回收桶內的可回收物料棄置於堆填區或

其他廢物處置設施。為提高收集服務水平，食環署於2014年8月起在

合約內加入額外條款並要求承辦商嚴格執行(附件)。 

 

9.   如發現承辦商違約，食環署會採取相應懲罰措施，包括向承辦

商發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失責通知書。過去三年，食環署未有發

現承辦商有嚴重違規情況。食環署會繼續與環保署合作，密切監察承

辦商的表現，並不時檢討監察制度，以改善及提升可循環再造物料收

集服務。 

 

 

 

                                                      
2
  有部分綠色團體和非牟利團體於公眾地方收集其他類型的可回收物料，包括舊衣服和玻璃飲

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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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教育 

 

10.   政府透過各種宣傳和教育計劃，鼓勵大眾改變生活習慣，實踐

減少廢物、源頭分類和循環再造的生活模式。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基金）支持的計劃 

 

11.   政府一直以來透過環保基金，政府正積極支持非牟利團體參與

有關社區回收的教育和推廣活動。在2016/17年度，環保基金已撥款

8,500萬元支持減少廢物計劃，其中包括2,000萬元用於推廣減少廚餘

的項目，及6,500萬元用於社區減少廢物的項目。另外，在環境教育方

面，環保基金已撥款2,500萬元支持一般教育項目，其中優先撥款   

500萬元推行創新方法，以改變大眾減少廢物和乾淨回收的習慣，及

1,000萬元推行惜食香港運動相關項目。此外，環保基金亦已為研究、

技術展示及減少和回收廢物的優先研究領域會議項目預留了3,000萬

元作資助用途。 

 

乾淨回收運動 

 

12.   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與環保署合作，於2015年合作推行乾

淨回收運動，其目的是在社區宣傳廢物源頭分類和乾淨回收。我們現

已進行一系列提高乾淨回收意識的活動，其中包括舉辦巡迴展覽和推

出電視節目。環運會亦已委託非牟利團體在約100個私人屋苑進行乾

淨回收的教育及推廣活動，以提高市民乾淨回收的意識，並鼓勵行為

改變，實踐乾淨回收。同時，我們亦為物業管理公司的前線員工及居

民組織提供培訓和詳細資訊，以提升並鼓勵他們持之以恆實踐乾淨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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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及回收廚餘 

 

13.   環保署繼續透過「大嘥鬼」社交網站及惜食香港運動網站

(http://www.foodwisehk.gov.hk/zh-hk/)向業界和社會提供有關惜食的信

息。我們現已進行多項宣傳，教育和支援活動，以推廣避免和減少食

物浪費，當中包括推出政府宣傳短片，舉辦巡迴展覽，舉辦培訓研討

會，製作宣傳資料和良好作業指引。截至自2016年10月，約620間機

構和公司簽署了惜食約章，以表明他們對減少廚餘的承諾。約650間

餐飲店亦已參加咪嘥嘢食店計劃，並作出減少廚餘的承諾，包括為顧

客提供不同食物份量的選擇，以便顧客根據食量選購適量的食物。自

2010年起，我們一直與工商界合作，透過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為

大規模收集和運送廚餘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作準備。計劃有超過250

個工商業機構參與，並已為其前線員工提供有關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

的培訓。 

 

社區參與 

 

14.   環保署與18區區議會、民政事務總署和環境運動委員會緊密合

作，透過推行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共同於區內推廣環境保護。

在2015/16年度，環保署根據各區的需要，向區議會撥款350萬元推行

有關減少廢物及回收的地區推廣計劃。18區區議會邀請超過37個地方

組織和非牟利團體合辦地區性推廣活動，總共有超過10萬名人士參加。

在2016/17年度，我們已撥款360萬元予區議會用作推行社區參與環境

保護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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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資訊平台 

 

15.   我 們 亦 設 立 了 香 港 減 廢 網 站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index.htm)，作為一個一站式資訊平

台，以介紹廢物產生、減少廢物、回收及廢物管理。我們定時提供有

關資訊及教育資料，供市民、學生、商界、公共機構及回收業界參考，

內容包括減少消耗、避免浪費、購買環保的產品及回收重用的產品和

材料等資訊。 

 

政府擔當主導 

 

16.   政府承諾在實踐環保措施方面擔當主導及作出良好示範。我們

鼓勵各政策局及部門採取務實可行的環保管理措施，提高員工對環境

保護和減少廢物的意識，並在其日常管理工作中實踐，例如，減少紙

張消耗，並盡可能回收紙品；小心選擇於活動使用的材料，以利便日

後可重複使用；舉行會議、研討會或招待會時避免使用一次性即棄餐

具及器皿等。 

 

17.    為了推廣減少廢物和循環再造，所有新建的政府辦公大樓須

在每個樓層提供物料回收房及設置廢物分類相關的設施，以分類廢物、

分揀可重用及回收物料，並作其臨時儲存地方。此外，由2015年開始，

所有設有食堂或餐飲設施的新建政府大樓，亦應設有足夠的空間，以

安裝廚餘堆肥系統或暫存非現場處理的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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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採購 

 

18.   政府一向以身作則，帶頭實行環保採購，以推動減少廢物及循

環再造。我們鼓勵政府部門在符合經濟效益的原則下盡可能採購環保

產品。現時在政府環保採購清單中的產品已達到150種，我們亦將其

推廣到半官方機構以及私營機構。於2015年，政府已使用超過       

3 800噸B5柴油取代傳統柴油，令約210噸本地產生的廢食油得到妥善

回收。在工務工程中，如再造物料及其他環保物料在市場上有充足的

供應，而有關物料又有滿意的技術表現，我們會鼓勵更廣泛地使用有

關物料，例如，路政署已規定使用含10%至30%回收瀝青的鋪路物料

維修道路，至使於2015年避免產生約20 000噸瀝青廢物。 

 

19.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以身作則，適時檢討上述措施，在提供

公共服務時，加大力度推廣環保意識及培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 

 

總結 

 

20.   政府於 2013 年 5 月推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採取

多方面的措施，推動市民改變生活習慣以減少廢物和推廣回收。我們

會繼續檢討回收設施的供應情況，並進一步推動宣傳運動，以加強公

眾對減少廢物，源頭分類和回收廢物的參與。 

 

環境保護署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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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食物環境衞生署承辦商在公眾地方的回收桶 

收集可回收物料時須遵守的新增規定 

 

(a) 為方便現場監察，須使用印有「用作收集可回收物料」字樣

的透明膠袋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並在物料回收車的車身兩

旁展示「食物環境衞生署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服務承辦商」

的告示； 

 

(b) 承辦商在遞交合約標書時，須提名最多兩間本地循環再造回

收商接收和再造可循環再造的塑膠物料。每間獲提名的循環

再造回收商均須具備獨立營運能力和經驗，能夠在指定回收

地點妥善處理可循環再造的塑膠物料。自2016年8月起，承

辦商在遞交合約標書時，可提名最多六間本地循環再造回收

商接收及回收塑膠，紙張及金屬可回收物料。每間獲提名的

循環再造回收商均須具備獨立營運能力和經驗，能夠在指定

回收地點妥為處理可循環再造的塑膠物料、紙張及/或金屬

可回收物料； 

 

(c) 倘若循環再造回收商表現未如理想，食環署有權指示承辦商

將其撤換；及 

 

(d) 提交已收集的可回收物料的最終回收量，以供食環署參考。 

 


